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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125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立新能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14 

 

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公告 

 

 

 

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

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

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议案》，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为贯彻落实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任务，公司根据战略规划，抢抓机遇，不

断落实基地化、规模化新能源项目开发工作，持续扩大公司装机规模，做大做强

主营业务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奇台追风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 30 万千瓦新能

源项目（7.5 万千瓦储能，时长 4 小时），其中：风电 20 万千瓦，光伏 10 万千

瓦，吉木萨尔县立新光电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（3.75 万

千瓦储能，时长 4 小时），项目总投资估算 29.63 亿元。 

上述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建设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奇台追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5000 万元 

法人代表人：窦照军 

营业范围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。一般项目：风力发电技

术服务；储能技术服务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智能农业管理；农业生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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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托管服务。 

与公司的股权关系：公司持有 100%股权 

经查询，奇台追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吉木萨尔县立新光电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6,600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关华 

营业范围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。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

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；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；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；电气设备

修理；合同能源管理；节能管理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电力

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。 

与公司的股权关系：公司持有 100%股权 

经查询，吉木萨尔县立新光电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投资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具体情况 

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建设单位 
总投资额

（亿元） 

1 

奇台县 12.5 万千瓦储能

+50 万千瓦（风光同场）新

能源项目 

3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（7.5 万千瓦储

能，时长 4 小时），其中风电 20 万千

瓦，光伏 10 万千瓦 

奇台追风新能源有

限公司 
19.16 

2 

吉木萨尔县 30 万千瓦“光

伏+储能”一体化清洁能源

示范项目 

15万千瓦光伏，配套储能3.75万千瓦，

时长 4 小时 

吉木萨尔县立新光

电有限公司 
10.47 

合计 29.63 

   注：（1）奇台县 12.5 万千瓦储能+50 万千瓦（风光同场）新能源项目由公司与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

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昌吉国投”）为联合体共同申报。根据昌吉回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印发的《昌

吉回族自治州企业项目投资备案登记证》（昌州发改工[2022]101 号），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奇台追风新

能源有限公司建设 3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（7.5 万千瓦储能，时长 4 小时），其中风电 20 万千瓦，光伏 10

万千瓦。昌吉国投控股子公司昌吉国投奇鑫能源有限公司建设 20 万千瓦风电（5 万千瓦储能，时长 4 小时）。 

（2）吉木萨尔县 30 万千瓦“光伏+储能”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由公司与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吉木萨

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节能公司”）为联合体方式共同申报。根据昌吉回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印发的

《昌吉回族自治州企业项目投资备案登记证》（昌州发改工[2022]106 号），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吉木萨

尔县立新光电有限公司建设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（3.75 万千瓦储能，时长 4 小时）。中节能公司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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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（3.75 万千瓦储能，时长 4 小时）。 

（3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昌吉国投和中节能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

系。 

2、投资建设周期 

奇台追风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的 3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（7.5 万千瓦储能，

时长 4 小时，其中风电 20 万千瓦，光伏 10 万千瓦）计划竣工时间为 2023 年 6

月； 

吉木萨尔县立新光电有限公司建设的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（3.75万千瓦

储能，时长 4小时）计划竣工时间为 2023 年 4月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．对外投资目的 

公司本次投资建设新能源项目是为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保障能源安全，

进一步优化公司可再生能源业务结构，壮大产业规模，做强做优可再生能源业务。

对促进国家能源转型、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。 

2．存在的风险 

上述项目存在建设成本增加风险、发电量不及预期风险等风险，公司将通过

做好项目建设进度规划、集中采购、智慧化运营等措施规避或降低相关风险。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．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 20%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80%银行贷款，不会对

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．《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8 月 24 日 


